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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河南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郑州市市政设施事务中心拟处置资产清查专项财务

审计报告》的复核报告

大信咨字[2025]第 16-00079号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环保”）拟摘牌受让郑州市市政设施事务

中心四环再生水管线资产（以下简称“目标资产”），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我所”)接受中原环保委托，就目标资产前任产权所有人郑州市市政设施事务中心

挂牌时委托河南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郑州市市政设施事务中心拟处置资产清

查专项财务审计报告》（报告编号：豫兴华专审字[2025]第 122号（以下简称“原审计报告”））

进行复核。

我所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令第 738号）、《河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08号）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低效国有资产盘活处置工作的指导意见》（豫

政办〔2024〕48号）的规定，对中原环保拟摘牌受让目标资产的原审计报告及相关资料履

行必要的复核程序，并出具本复核报告。

特别声明：本复核未重新执行审计程序，复核结论基于原审计机构已提供资料及本所专

业判断。如原审计机构工作底稿存在未提供或不完整情形，可能影响复核结论的全面性。

一、审计情况

（一）审计范围及审计期间

审计范围及审计期间是以 2025年 9月 30日为基准日，郑州市市政设施事务中心郑州

市四环再生水管线及配套工程已建设的沿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道路两侧绿化带敷设

主线管道，总长度133.15km；已敷设五座污水处理厂水源连接线再生水管道，长度1.781km；

已建设的 1座中途加压泵站和 1座高位水池的全部现状资产。

（二）审计结论



截至 2025 年 9月 30日，挂牌单位拟处置郑州市四环再生水管线及配套工程在财务账

面核算为在建工程，账面金额 840,899,084.03元，其中建筑安装投资 798,365,133.29元，

待摊投资 42,533,950.74 元，本次清查无变动，四环再生水管线及配套工程清查数

840,899,084.03元，其中建筑安装投资 798,365,133.29元，待摊投资 42,533,950.74元。

二、复核内容

1. 《郑州市市政设施事务中心拟处置资产清查专项财务审计报告》；

2. 原审计机构提供的郑州市四环再生水管网资产工作底稿及相关附件；

3. 委托方提供的郑州市四环再生水管网资产台账等资料等。

三、复核过程

1. 审计范围：原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审计范围为郑州市四环再生水管线及配套工程已建

设的沿四环线及大河路快速化工程道路两侧绿化带敷设主线管道，总长度 133.15km；已敷

设五座污水处理厂水源连接线再生水管道，长度 1.781km；已建设的 1座中途加压泵站和 1

座高位水池的全部现状资产。原审计机构披露的审计范围与挂牌单位转让的郑州市四环再生

水管线资产范围一致。

2. 审计程序和审计证据：原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审计程序为对挂牌单位资产清查工作进

行业务指导，安排人员协助挂牌单位开展资产清查工作，对资产清查的结果进行核实，并进

行复核确认。经了解，原审计机构执行观察、检查、询问、重新计算及分析等审计程序对挂

牌资产进行了核查，取得了相关资产购建合同、支付凭证、工程计量资料及探线报告等审计

证据。原审计机构执行审计程序基本合理，取得了较为完整的审计证据。

3.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及会计处理：原审计报告未披露挂牌单位的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及会计处理事项。因原审计机构根据挂牌单位的委托出具资产清查专项财务审计报告，会

计政策、会计估计和会计处理不属于审计报告中强制披露事项，原审计机构在审计报告中未

披露上述事项符合资产清查相关规定。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鉴于工程计量对确认挂牌资产价值的重要性，我们向原审计机构进

行了了解：“由于挂牌资产尚未完成竣工结算，原审计机构采用了原建设单位按照“B版设

计图+变更（签证）-未完成工程量”的原则来测算实际完工工程量。该原则在现实情况下具

备一定的合理性，但仍需关注其与实际已完成的工程量存在差异的可能性。该部分陈述不影

响中原环保参与本次挂牌交易。



4. 审计结论：原审计报告中的资产清查专项审计结果显示，在确定的审计范围内挂牌

单位不存在资产盘盈、资产损失、资金挂账的情形。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挂牌单位拟

处置四环再生水管线及配套工程在财务账面核算为在建工程，账面金额 840,899,084.03 元，

其中建筑安装投资 798,365,133.29 元，待摊投资 42,533,950.74 元，本次清查无变动，四

环再生水管线及配套工程清查数 840,899,084.03元，其中建筑安装投资 798,365,133.29元，

待摊投资 42,533,950.74元。原审计机构执行的审计程序和取得的审计证据，未发现可能导

致其审计结论发生变化的重大错报或程序缺陷。

四、复核结论

综合复核结果，本所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原审计机构出具的《郑州市市政设施事务中心拟

处置资产清查专项财务审计报告》（报告编号：豫兴华专审字[2025]第 122号）存在审计意

见类型不恰当之处，未发现可能导致审计意见发生变化的重大错报或程序缺陷。

五、责任声明

1. 本复核报告仅供委托方用于评价原审计报告之目的，不构成对郑州市四环再生水管

线资产价值的重新审计，亦不替代原审计机构应承担的审计责任；

2. 若委托方超出约定用途使用本报告，本所不承担相应责任；

3. 本复核结论基于截至报告出具日所获取的资料，如后续出现可能影响复核结论的新

信息，本所有权对结论进行调整并另行通知委托方。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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